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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昃臣道 8 號  
立法會大樓  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 
（經辦人：馬朱雪履女士）  
 
 
 
馬朱雪履女士：  
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安排  

 
 
  閣下 2005 年 5 月 25 日就上述事宜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

長並抄送我們的信函收悉。  
 
2.  事務委員會委員在 2005 年 5 月 23 日的會議上就司法機構

的財政預算安排提出了多項建議。下文列述司法機構對有關建議的立

場。我們得悉政府當局會另行作出回應。  
 
 
憲法規定  
 
3.  首先，我們重申司法機構在財政預算安排以及任何有關的

改革建議，都必須符合《基本法》規管財政預算安排的條文規定。有

關條文如下  —  
 

(a) 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九條  —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特

別行政區行政機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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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《基本法》第六十二 (四 )條  —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……

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、决算；  
 
(c)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七 十 三 ( 二 ) 條  —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立 法

會……根據政府的提案，審核、通過財政預算；及  
 
(d) 《基本法》第八十五條  — 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

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。  
 
 
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  
 
4.  在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方面（委員第 (a) 及 (e) 項的建

議），司法機構已於 2 0 0 3 年 4 月向當時的行政長官提交提議。司

法機構的提議摘要如下  —  
 

(a) 應該採納梅師賢爵士在顧問研究報告書（“顧問研究報告

書”）中所提出的建議和意見，作為釐定香港法官及司法

人員薪酬的合適制度；  
 
(b) 這項提議並不涉及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酬的實質水平和數

額，而是著眼於如何設立一套釐定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酬的

合適制度；  
 

(c) 這項提議是以司法獨立的原則作為依據，並參考了許多普

通法適用地區的經驗而作出的，亦與這些地區廣被接納的

做法一致；及  
 

(d) 這項提議包括立法禁止削減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，及以

法例規定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須從固定撥款中支付（請

參閱“顧問研究報告書”的建議 1 及建議 2）。  
 

5.  司法機構從立法會於 2 0 0 3 年 1 1 月發表的“海外司法機
構的財政預算安排  ”研究報告（“立法會研究報告”）中得悉，經

研究的 3 個司法管轄區（即美國、英國及加拿大）均有憲法或法律

條文的保證，以禁止削減法官的薪酬。此外，立法會研究報告亦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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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，《有關司法獨立原則的北京聲明》 1 第 3 1 條訂明“法官必須獲
取足夠的薪酬及享有恰當的服務條件。 ”  2 
 
6.  2 0 0 4 年 1 月，當時的行政長官在考慮司法機構的提議

後，並在完全確認司法機構獨立地位的情況下，認為為符合香港的

整體利益，應要求一個獨立的組織，即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

務委員會（ “ 委員會 ”），就釐定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酬的合適架構、

機制和方法向他作出建議，尤其是就應否接納司法機構根據顧問研

究報告書所作的建議一事提供意見。據我們瞭解，委員會尚未提交

報告。我們期望委員會在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時，會接納司法機構

的提議。  
 
 
制訂司法機構財政預算時將予採取的措施  
 
7.  在制訂司法機構財政預算時將予採取的措施方面，委員提

出了 (b)、(c) 及 (d) 項的建議。基於上文 3(a) – (c) 段所列《基本法》中

規管財政預算安排的憲法規定，任何符合《基本法》規定的大前提

下提出的建議，只要是有助進一步鞏固司法獨立，以及確保司法機

構有足夠資源得以無不當延誤地執行司法工作者，司法機構均對之

持開放態度。  
 
 
司法機構 2 0 0 6 - 0 7 年度的財政預算  
 
8.  正如我們向 2 0 0 5 年 4 月 2 5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所提交

的文件中所述，司法機構必需有足夠的資源才可履行司法工作，避

免不當延誤。訴訟獲得法院早日處理，不得受到不當延誤乃《基本

法》及《人權法案》所規定的憲法權利。政府有責任向司法機構提

供足夠撥款，以確保這些權利受到保障。若所提供的資源並不足

夠，這些權利的保障便可能受到不利影響。應予留意的是，《有關

司法獨立原則的北京聲明》第 4 1 條訂明，法官獲撥履行其職能所

需的資源是必要的。該聲明的第 4 2 條則訂明，即使經濟上有限

制，但是為了維護法治所需，在資源的分配上仍須優先考慮司法機

構及法院制度的需求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《北京聲明》乃由亞太地區包括香港在內的司法機構首長所採納的聲明。  
2  立法會研究報告第 2.2.5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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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自 2 0 0 0 - 0 1 至 2 0 0 5 - 0 6 的財政年度，司法機構節省開支

共 1 億 4 , 8 0 0 萬元，已達致政府當局所設定的各項節約目標。至於

2 0 0 6 - 0 7 年度的節約目標，政府當局尚未作出最後決定。  
 
10.  關於司法機構 2 0 0 6 - 0 7 年度的財政預算（委員第 (f) 項的

建議），正如我們向事務委員會 2 0 0 5 年 4 月 2 5 日的會議所提交的

文件所述，為了確保司法機構有足夠資源提供高質素的司法服務，

以及避免案件的輪候時間進一步延長，司法機構現正研究多個方

案，包括 (i) 撤回某些已向政府提交的節約措施建議及 (ii) 在往後幾年

的財政年度中，向政府提出增撥資源的申請，請求批准合理程度的

增幅。  
 
11.  關於撤回某些已向政府提交的節約措施建議方面  —  
 

(a) 我們已決定不會按照原定計劃於 2 0 0 6 年 1 月關閉荃灣裁

判法院。此事會於 2 0 0 6 - 0 7 年度後予以檢討。因此，本來

可藉關閉荃灣裁判法院而節省的開支，將不能在 2 0 0 6 - 0 7
年度內得以實現；  

 
(b) 司法機構經檢討法官及司法人員的人手狀況後，認為不能

在未來數年繼續凍結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招聘。因此，我們

現正檢討曾承諾可藉着在未來數年凍結法官及司法人員的

招聘而節省的開支款額；及 
 

(c) 為了避免輪候時間進一步延長，特別是高等法院和裁判法

院的輪候時間，司法機構現正考慮需要委任多少暫委法官

及司法人員，才足以應付有關的司法工作。因此，我們現

正檢討在 2 0 0 6 - 0 7 年度預計可藉着減省暫委法官及司法人

員的津貼和酬金撥款而達致的節約目標。  
 
12.  至於增加資源方面，為了向新聘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及新增

的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必須的支援，我們現正考慮在法庭支援

人員方面所需的額外資源。  
 
1 3 .   司法機構現正因應現時和預計的案件量，就 2 0 0 6 - 0 7 財政

年度的整體財政及人手狀況進行全面評估。我們現正確定司法機構

於 2 0 0 6 - 0 7 年度（或其後數年）在財政方面的建議，並會向政府當

局提交。我們相信及期望我們的建議會獲得支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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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 
 
14.  委員就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安排提出了多項建議。這些建

議旨在使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安排獲得更佳保障，以確保司法獨立

得到維護，以及司法機構將可得到足夠資源以履行司法工作，避免

不當延誤。司法機構謹此致謝。  
 
 
 
 
 
 
 
 司法機構政務長劉嫣華  
 
 
 
 
 
 
副本送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
（經辦人：謝曼怡女士）  
行政署長  
（經辦人：利敏貞女士）  

 
 
2 0 0 5 年 7 月 5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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